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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轄下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第七次會議  

會議紀要  
 
上述會議已於 2011 年 5 月 27 日舉行，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如下︰  
 

I.  廉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 2011/2012 年度「守法規   重廉潔」東區倡廉活
動計劃書  
(小組文件第 3/11 號 ) 

 
2. 多位成員支持本年度的計劃，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倡廉活動，加強市民對

廉潔選舉的認識。有成員贊成活動邀請東區各分區委員會合作，認為可

有效地在社區層面推廣。另外，亦有成員表示近期有案例反映《選舉 (舞
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有不清晰的地方。個別成員擔心近期案例會對宣傳
工作構成負面影響，故質疑計劃的成效。另外，有成員表示，部份活動

的舉行日期與學校假期重疊，由學校主動推行活動或有困難，他查詢推

行活動的細節。  
 
3. 經討論後，小組通過「 2011/2012 年度『守法規   重廉潔』東區倡廉活

動計劃書」的內容及財政預算，並同意與廉政公署合辦其中三項活動：

(一 )探訪／講座、 (二 )流動展覽車巡迴展，及 (三 )地區特刊，並向東區區
議會申請撥款 18,000 元。其餘四項活動： (一 )巡迴展覽、 (二 )「智多多」
電子書閱讀計劃及撰寫讀後感活動、(三 )「智多多」校內填色比賽及 (四 )
社區參與計劃，則只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 12,000 元。小組同意向文康
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共 30,000 元，以資舉辦活動。有關詳情
請參閱附件的附錄。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 年 7 月  



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文件第 44/11號-附件 

 

東區區議東區區議東區區議東區區議會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會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會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會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轄下委員會轄下委員會轄下委員會轄下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守法規守法規守法規守法規  重廉潔重廉潔重廉潔重廉潔』』』』東區倡廉活動東區倡廉活動東區倡廉活動東區倡廉活動」」」」撥款申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旨在請委員考慮是否通過公民教育工作小組 「『守法規  重廉潔』東區倡

廉活動」的撥款申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公民教育工作小組於 2011年 5月 27日第七次會議上，通過「『守法規  重廉

潔』東區倡廉活動」的活動內容及財政預算，並向文康及社區建設委員會申請共

30,000元撥款，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 協辦團體協辦團體協辦團體協辦團體 申請款額申請款額申請款額申請款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守法規  重廉潔」東

區倡廉活動 

(申請書編號：110312) 

� 廉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 

� 東區民政事務處 

�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 怡灣分區委員會 

� 環泰分區委員會 

� 北角西分區委員會 

� 北角東分區委員會 

� 康城分區委員會 

� 愛秩序分區委員會 

�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000元 

(見註一) 

詳情請參閱 

附錄 

(註一：工作小組合辦其中三項活動：(一)探訪／講座、(二)流動展覽車巡迴展，及(三)

地區特刊，並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 18,000元。其餘四項活動：(一)巡迴展覽、(二)

「智多多」電子書閱讀計劃及撰寫讀後感活動、(三)「智多多」校內填色比賽及(四)

社區參與計劃，則只向東區區議會申請撥款 12,000元。)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   請各委員考慮通過以上的撥款申請。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7月 

（協辦） 

（合辦） 
























